
 

 

新聞公報 

寬免一年商業登記費八月一日生效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星期三） 

  寬免一年商業登記費的措施如獲立法會通過，將於八月一日生效。 
 
  《２００９年收入（減少商業登記費）令》將於星期五（六月二十六

日）刊憲，以落實寬免一年商業登記費的建議。 
 
  政府發言人解釋，財政司司長在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新一輪的紓困措

施，包括寬免一年商業登記費，以減輕市民及受經濟危機及人類豬型流感

影響最嚴重行業的負擔。 
 
  發言人說：「建議寬免商業登記費一年，會有助減低各行業，尤其是

中小型企業的經營成本，預計可以為８８萬商戶提供適時的財政紓緩。實

施這項寬免措施會令政府收入減少１７億元。」 
 
  任何經營業務的人士申請或續領在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至二零一零

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開始生效的商業登記證均可獲寬免一年商業登記費。 
 
  有效期一年的商業登記證費是２，０００元，而有效期三年的登記證

費則是５，２００元。所建議的寬免亦適用於分行登記證，有效期一年及

三年的分行登記證費分別是７３元及１８９元。但商戶仍須繳交每年４５

０元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徵費。 
 
  發言人補充說：「為使寬免措施及那些已就寬免期繳付商業登記費

或分行登記費但毋需在寬免期內續證的商戶（即持有三年證而其屆滿日期

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以後的業務；或其登記證將在寬免期內期滿

但因結業而不再續領登記證的業務），我們會考慮作出退款安排。有關商

戶可申請退還按寬免期比例計算的登記費。」 
 
  市民可瀏覽稅務局網頁 （ｗｗｗ．ｉｒｄ．ｇｏｖ．ｈｋ） 查閱

上述建議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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